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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指南

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下简称：生源地助学贷款），

是指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以下

简称贷款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助学贷

款。为指导借款学生按时偿还本息，确保生源地助学贷款长期健康发展，请借款学生

认真阅读本指南，切实履行还款义务。

一、正常还款

（一）含义

正常还款是指借款学生按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归还贷款本金

和利息。正常还款时间为贷款合同约定还款日期。

（二）还款规则

1、利息偿还

借款学生毕业当年 9 月 1 日起其利息由学生及其共同借款人共同负担。贷款利

息按年计收，正常结息日为每年度 12 月 20 日。借款学生毕业后 2年期间为宽限期，

宽限期内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足额支付利息。

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发生退学、开除等情况时，应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安徽

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助学贷款就学信息变更单》，并及时到贷款银行办理贷款

合同变更等手续。自办理退学、开除等有关手续之日的次月 1日起由借款学生自付利

息。

注意事项：借款学生毕业后连续攻读学位（包括硕士、第二学士学位和专升本）

需要申请在连续攻读学位期间继续贴息的，须在录取当年的 6月底前，向原学校提出

申请（提交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办理就学信息变更手续，并在 8月底前到贷

款银行办理合同变更后，其在继续攻读学位期间的利息按原渠道进行贴息。如未及时

进行变更的，产生的利息由借款学生本人承担。

2、本金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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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学生毕业后 2年宽限期结束后，除应足额自付利息外，还应按约定还款计划

按期偿还贷款本金，贷款到期日（含）前应结清全部贷款本息，至此贷款合同终止。

注意事项：贷款合同到期，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因特殊

原因无力偿还贷款需要延长贷款期限的，应在贷款到期前 20 天,向贷款银行申请延期

还款，办理展期手续。

（三）还款流程

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应当填写《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还款确认书》，交学校审核并加盖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公章，并与贷款银行进行债务确

认，协商确定具体还款计划。借款学生办理债务确认手续后，办理离校手续。

借款学生可以采用委托扣款或柜面还款方式还款。采用委托扣款方式，借款学生

应在约定还款日之前（不含当日）将当期应还款额足额存入指定委托扣款账户内，由

贷款银行从账户中自动扣收。采用柜面还款方式，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直接到贷款银行指定营业柜台以现金、转账等方式办理还款。

二、提前还款

（一）含义

提前还款是指借款学生按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约定还款日期，提前将贷款部分全

部一次性还清或部分还清的还款行为。

（二）还款流程

借款学生可以选择贷款偿还方式，允许其在提前还款日一次或者分次提前还贷。

在毕业前申请提前还贷的，借款学生应当填写《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助学

贷款提前还款申请书》，由学校相关部门盖章确认后，到贷款银行办理提前还款手续，

只需偿还贷款本金。在毕业后申请提前还贷的，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直接到贷款银行办理还款手续，除足额支付贷款本息外，不需支付其他任何

费用。

三．逾期还款

（一）含义

逾期还款是指借款学生未按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日（含展期后的到

期日）进行及时还款，将形成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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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款流程

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及时向贷款银行了解逾期情况和

应还款额，并及时到贷款银行办理还款手续。逾期贷款本金则从逾期之日起按照贷款

合同约定罚息利率计收罚息，逾期利息不加收罚息。

注意事项：逾期还款即构成违约，将会在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形成不良信用记

录。

四．违约责任

（一）违约行为

借款学生未按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约定按时归还贷款本息的行为，视为违约行

为。

（二）违约后果

失约惩戒：未按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约定按时归还贷款本金的，根据实际逾期金

额和逾期天数加收罚息，罚息利率按合同约定执行。

失信惩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把多次逾期、恶意拖欠贷款的借款学生违约信

息载入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一旦不良信用记录被载入个人征信系统，将直接限制

学生个人信用卡、购房、购车贷款等几乎所有金融产品的申请与使用。违约情节严重

的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